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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乳山市海上养殖安全生产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
乳海发字〔2021〕52 号

各相关镇(街道)，市直有关部门、单位：

《乳山市海上养殖安全生产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落实。

乳山市海洋发展局

乳山市农业农村局

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 年 9 月 1 日

乳山市海上养殖安全生产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海上养殖安全生产管理，维护正常生产秩 序，保障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山东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

条例》《山东省渔业船舶管 理办法》《山东省规范海洋渔业船舶捕捞规定》等有

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我市管辖海域从事海上养殖生产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统称养殖



单位),均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海上养殖安全管理，应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的方针，坚持

“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原则，实行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制。

第二章 管理机构

第四条 市海洋发展局对养殖渔船海上安全生产负有行业 监管职责，负责在

册养殖渔船和渔业船员的登记发证，以及养 殖渔船海上作业期间的监督检查，

对违反安全生产规定的行为依法依规处置。

第五条 各有关镇街对养殖渔船海上安全生产负有属地监管职责，负责牵头

做好养殖单位及从业人员的管理， “三无”船舶的摸排建档，纳入镇村管理渔

船的日常监管。与市海洋发展局共同维护正常养殖生产秩序，调查处理养殖安全

生产纠纷。

第六条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陆上加工场点特种设备的监督管理，镇街等

单位负责陆上加工场点起重设备的监督管理。

第七条 市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和镇街等单位负责拖船拖拉机的监督管理。

第八条 镇街和牡蛎融合发展示范区等单位负责在各渔船 下海通道设立检

查卡点，并确定船舶管理人员对出海渔船登记 检查，严防未穿着救生衣、未报

备出海、人员无证上岗、未携 带手机等通信设备和未办理人员保险等不符合有

关要求的船舶和人员出海。

第三章 养殖单位

第九条 养殖单位应建立安全生产制度，本单位主要负责人 为安全生产总负

责人，负责牵头落实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监 督检查安全制度的执行情况，参

与海上抢险救助，协助有关部门处理安全生产事故。



第十条 养殖单位应定期研究和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对从业 人员进行安全生

产教育，检查船舶及其他安全设施的配备情况和适用情况。

第十一条 养殖单位生产期内应昼夜值班，按时收听天气预 报，及时传递大

风与其他恶劣天气警报，遇有恶劣天气停止海上生产，不得组织人员出海，并第

一时间召回海上作业人员。

第四章 养殖人员

第十二条 从事海上养殖作业人员需具备作业资格，应按要 求参加安全生产

责任保险或类似保险(原则上每名人员保额不 少于 60 万元),未参加安全生产责

任保险或类似保险的人员不得从事海上养殖作业。

第十三条 海上养殖作业人员要持证上岗，驾驶人员应取得 相应资质的渔业

职务船员证书，船员应取得渔业普通船员证书 或职务船员证书。各镇街要定期

组织辖区海上养殖从业人员参 加安全培训教育，培训合格取得渔业安全培训卡

后方可出海，海上作业期间培训卡及船员证书要随身携带。

第十四条 海上养殖作业人员应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必 须按规定穿着救

生衣。严禁酒后出海作业，严禁穿拖鞋作业，严禁穿着连体防水服。

第十五条 养殖单位要与出海人员签订劳动(务)合同，对 双方权责加以明

确。作业人员对违章指挥有权拒绝执行，并可 报有关部门进行处理。养殖单位

要鼓励从业人员主动排查安全 隐患，从业人员对发现的安全隐患要及时向安全

生产负责人报告，对拒不整改的应向市海洋发展局和应急管理局举报。

第十六条 为加强海上养殖作业人员安全保障，提倡海上养 殖作业人员佩戴

充气式便携救生衣，配备可漂浮式防水手机袋 (套),镇街和海上养殖团体组织

等要积极做好宣传推广。海上作业期间在船人员每小时要向养殖单位报告安全状



况，养殖单位要及时核实出海人员动态信息，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有关部门妥

善处置。

第五章 养殖船舶与辅助机械

第十七条 落实船舶登记管理制度。各镇街对辖区内未纳入 行业部门在册管

理的，事实存在并从事海上养殖生产的机动船 舶进行登记造册，刷写编号并拍

照存档，完善“一船一档”台 账资料。新修海上养殖船舶必须向镇街和海洋发

展局申请，取得船舶编号后方可修造。

第十八条 各镇街对不符合有关标准的船舶要及时从名册 中剔除，并纳入没

收拆解对象；对在核查中发现的未经乡镇或 行业主管部门登记的船舶，要严格

按照有关要求予以甄别处置。对未经登记的船舶一律按照“三无”船舶处理。

第十九条 养殖船舶需在出海前向下海通道所属镇村或牡 蛎融合发展示范

区等单位(或船舶所有人户籍所在村、居)船 舶管理人员报备出海时间、计划返

回时间、船上人员信息等，经管理人员检查核准后，方可出海作业。

第二十条 养殖船舶必须严格落实出海报备制度，杜绝船舶“带病”出海、

单船出海等容易造成安全生产事故的现象。

第二十一条 养殖单位应对每航次出海作业时间进行估算，若未按计划时间

归港立即电话联系出海人员，若电话无法接通应立即联系周边养殖单位、镇街及

海洋发展局开展搜寻。船舶回港后，应及时向管理人员报告回港情况。

第二十二条 未出海的养殖船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风力五级以上，非机动渔业船舶不得出港；

(二)风力六级以上，44.1 千瓦以下渔业船舶不得出港；

(三)风力七级以上，294 千瓦以下渔业船舶不得出港；



(四)风力八级以上，所有渔业船舶均不得出港。老旧渔业 船舶抗风等级在

前两款规定的基础上相应降低一级。老旧渔业船舶具体船龄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认定。

第二十三条 在海上的养殖船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大风蓝色预警，44.1 千瓦以下渔业船舶立即返港避风；

(二)大风黄色预警，294 千瓦以下渔业船舶立即返港避风；

(三)大风橙色或者红色预警，所有渔业船舶立即返港避风。

渔业船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在收到大风红色预警信号时，应当立即将渔业船

舶上的所有人员转移上岸。

第二十四条 养殖船舶应核准载重线，严禁超载超高，不得

搭载超过 3 名以上人员，航行时应采用安全航速航行。

第二十五条 养殖单位使用的起重设备需符合起重设备有 关规定，所有权人

应主动向镇街等部门登记备案，养殖单位使 用的特种设备应符合相关规定，使

用单位应主动向市场监管等 部门登记备案，经有关单位检验合格后方可投入使

用，且需定期进行安全检验。严禁使用未经登记或检验的起重设备。

第二十六条 拖载养殖船舶的拖拉机所有人要主动到市农 业机械发展中心

和镇街登记备案，镇街要对辖区各养殖单位的 该类拖拉机登记造册，定期检查

车辆状态，对车况不达标的要 及时淘汰。养殖单位安全管理人员每日要对下海

拖船的拖拉机制动性能等关键功能进行隐患排查。

第六章 处罚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有以下行为之一的，由由海洋执 法部门依据《山

东省渔业船舶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船舶



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一)养殖船舶救生、通讯等法定安全设备配备不齐或者失效的；

(二)临水作业不穿救生衣的或酒后驾船的；

(三)超载或者不合理装卸货物的。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无渔业船员证书的人员上船作 业的，由海洋执

法部门依据《山东省规范海洋渔业船舶捕捞规 定》第九条，对未取得船员证书

上船工作的人员，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招用未取得船

员证书人员上船工作的船舶所有人，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超抗风等级作业或者未按照规

定转移渔业船舶上的人员的，由海洋执法部门依据《山东省渔业船舶管理办

法》第三十三条，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情节 严重的，对渔业船舶所有人或

者经营人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养殖单位发生人员伤亡事故，按国家、省、市有 关规定处理；劳

动安全设施不符合国家规定，经有关部门或单 位职工提出后对事故隐患不采取

措施，或养殖单位职工不服从 管理、违反规章制度，或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

发生重大伤亡事故及其它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因救助遇难船舶、人员造成经济损失的单位或 个人，由被救助

者给予适当补偿。在抢险救灾过程中表现突出符合见义勇为认定标准的单位或个

人，经相关程序申报后给予奖励。

第三十二条 拒绝、阻碍管理人员正常工作开展或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


